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证明作废公告
因无法收回下列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产登记证明，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第二十三条规定，现公告作废。

公告单位：淳安县国土资源局

201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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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工公告
淳安县千岛湖镇现有一批枯死松木需要砍伐，需公开招用一批

砍伐、搬运工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有正常劳动能力，男性70周岁以下，女性60周岁以下，男女

不限；

2、日工资一般在300元以上，最高可达400—500元，包住宿；

3、联系人：徐先生，联系电话：13906819727

邵先生，联系电话：13750895480

淳安县千岛湖民祥林业服务部

2019年3月19日

因城市建设需要，经浙江

省人民政府建设用地批准（批

准文号：浙土字 A[2013]0316

号、浙土字A[2013]0403号、浙

土字A[2013]0404 号、浙土字

A[2015]0512 号 、浙 土 字 A

[2017]0272号、浙土字A[2017]

0316号），现决定对龙门坑望江

垄地块内地上青苗、附着物、坟

墓进行登记迁移，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四至范围

龙门坑望江垄地块：东至

千岛湖镇初级中学、西至红山

新村安置点、南至千岛湖镇第

六小学、北至原龙门坑村山林。

二、凡在上述土地四至范

围内的坟墓、农作物、林木及所

建的建筑物、构筑物等于2019

年4月8日前自行清理或搬迁，

具体迁坟标准及相关事项，请

到望江垄工作组咨询办理。

三、本公告发布后，超过上

述规定时间未清理或搬迁的，

将视为无主物、无主坟处理，请

广大群众相互转告。

望江垄工作组办公地址:

原排岭村龙门坑自然村村委会

办公楼

联系人：

王利军 13758109020

特此公告

淳安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3月20日

公 告

金华市大华勘察工程有限公司淳安分公司遗失通用机打平推式发票三份，发票代

码：133011430339，发票号码：12927646-12927648(3份)，声明作废。

2019年3月21日

名医（专家）服务送下乡

外聘专家门诊一览表
3月28日—4月3日

淳安县中医院（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淳安分院）

停 电 预 告（3.25-4.7）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日 期

2019年
3月25日

2019年
3月26日

2019年
3月27日

2019年
3月28日

2019年
3月29日

2019年
3月30日

2019年
4月2日

2019年
4月3日

时 间
8:00-17:00

8:30-18:00

8:00-11:00
8:45-12:45

8:00-14:00

8:30-18:00

8:00-11:00

7:00-17:00

8:00-13:00

9:30-13:40

8:30-14:30
8:30-14:30
9:00-16:40
8:30-12:30
8:00-14:10
9:00-14:10

8:00-15:00

9:00-14:00

8:00-15:00

9:00-11:30

9:10-14:10

停电范围
淳安县安阳乡桐川村

淳安县千岛湖镇东方海岸小区短暂停电（东方海岸
11号、东方海岸13号）

淳安县汾口镇枧头村
淳安县浪川乡溢达生态农场、点水坑制茶

新畈村金竹坑口、九亩畈、钟山；王阜乡坑口电站（专
变）；华坪村华坪、间坑坞、童川

淳安县千岛湖镇东方海岸小区短暂停电（东方海岸
12号、东方海岸14号）

淳安县枫树岭镇碣路山村，白马电站1号,淳安白马水
电开发有限公司1,淳安白马水电开发有限公司2,淳
安白马水电开发有限公司3,淳安白马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4,淳安县白马乡横源田水电站,淳安县枫树岭镇
静华林场,淳安县竹峰竹制品加工有限公司,大市高
鑫莹石矿,横源田二级电站,横源田村,洪金良,岭盘村,
宋家埠村,杨家山村

淳安县威坪镇新联村新联、新联2号

淳安县中洲镇厦山村

淳安县屏门乡金陵行政村金陵、殿后、老山、上源自然
村，金陵电站专变

淳安县大墅镇石源电厂
淳安县大墅镇洞口电厂
淳安县千岛湖镇景秀花园18幢.19幢
淳安县富文乡富文村（飞扬旅游）
淳安县左口乡龙源行政村奎新桥自然村
淳安县瑶山乡天枰村断桥脚自然村

淳安县界首乡严家村（严家、姜洪、生力坞、章家），玛
璜村玛璜一队，淳安千岛湖鱼类加工厂

淳安县屏门乡屏门行政村桥头、河浦自然村

淳安县宋村乡上溪埠

杭州千岛湖红兴实业有限公司专变

淳安县屏门乡上中行政村上中自然村

财税之窗

各市、县（市、区）财政局、退役军
人事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各
市、县（市、区）税务局：

为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创业就业，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部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9]21号），经省政
府批准，我省按照中央授权上浮幅度
的最高标准减免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创业就业相关税费。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
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
起，在3年（36个月，下同）内按每户
每年144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
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
个人所得税。

二、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
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
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
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以每人每年
9000元的定额标准，依次扣减增值
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

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
纳税人已享受《浙江省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浙
江省贯彻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
减免政策的通知》（浙财税政[2019]4
号）及其他税收优惠的，可叠加享受
本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

上述税收政策执行期限为2019
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具体
执行遵照财税[2019]21号文件和财政
部、税务总局有关规定。《浙江省财政
厅等4部门转发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
部关于继续实施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
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浙

财税政[2017]18号）同时废止。
各地财政、税务、退役军人事务

部门要加强领导，把扶持自主就业退
役士兵创业就业工作作为一项重要
任务，主动做好政策宣传和解释工
作，加强部门间的协调配合，确保政
策落实到位。同时，要密切关注税收
政策的执行情况，对发现的问题及时
向省财政厅、浙江省税务局、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反映。

浙江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2019年2月14日

浙江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浙江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关于落实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

浙财税政[2019]7号

遗失声明

序号

1

不动产权证书或不动
产登记证明号

淳安国用（2010）第
02982号

权利人

杭州高沙实业有
限公司

不动产权利类
型

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

不动产坐落

浪川乡原杨畈砖瓦厂工业
2号地块

3月28日（周四）来院坐诊专家：

肿瘤科

3月29日（周五）来院坐诊专家：

眼 科

妇 科

消化内科

3月30日（周六）来院坐诊专家：

耳鼻喉科

省肿瘤医院姚庆华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钱晓娃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程琪辉主任医师

杭州市一医院张筱凤主任

杭州市一医院李勇主任

4月1日（周一）来院坐诊专家：

风湿免疫
皮肤病科

4月2日（周二）来院坐诊专家：

中医心血管
病科

4月3日（周三）来院坐诊专家：

消化内科

省新华医院王新昌主任

杭州市中医院祝光礼主任

杭州市一医院吕文主任医师

按照县委统一部署，从2019年3月

28日左右开始，县委四个巡察组将分别

对中洲镇、文昌镇、石林镇、县供销总社开

展常规巡察，时间为1个月左右。

本轮巡察工作将牢牢把握政治定位，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践

行“两个维护”，

聚焦“五个持

续”，全面落实

上级巡视巡察

工作方针和县

委决策部署，突

出问题导向，紧

盯“关键少数”，

查找政治偏差，

充分发挥巡察的政治监督、政治导向作

用，督促被巡察党组织强化管党治党政治

责任。

巡察期间，巡察组的主要任务是:根

据新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及上级有关精神，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

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等方面，深入

检查被巡察党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况，贯彻落实

党章、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情况，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

况，选人用人和党组织建设情况，贯彻执

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整治

“四风”情况，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整治群

众身边腐败问题情况，以及干部担当作

为、执行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等方面的情

况。

根据巡察工作职责，县委四个巡察组

主要受理反映被巡察单位领导班子及其

成员和下属单位负责人问题的来信、来

电、来访。巡察期间县委巡察组设立专门

举报值班电话，接听时间为工作日上班期

间,并开通微信二维码“扫一扫”举报平台

受理投诉举报。欢迎广大党员、干部、群

众直接向巡察组反映有关情况和问题，巡

察组将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保密规定。

同时，也欢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对巡察

组工作进行监督，监督电话：0571-

64832269。

中共淳安县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3月23日 监督电话：0571-64832269

被巡察单位

中洲镇

文昌镇

石林镇

县供销总社

巡察时间

3月28日左右开始，
时间为1个月左右

3月28日左右开始，
时间为1个月左右

3月28日左右开始，
时间为1个月左右

3月28日左右开始，
时间为1个月左右

巡察组

县委第一巡察组

县委第二巡察组

县委第三巡察组

县委第四巡察组

联系电话

18968104700

18968104800

18968104900

18968104811

电子邮箱

caxwxc_001@163.com

caxwxc_002@163.com

caxwxc_003@163.com

caxwxc_004@163.com

中共淳安县委第八轮第二批巡察工作公告
第八轮第二批巡察进驻情况一览表

高标准推进千岛湖综合保护高标准推进千岛湖综合保护，，
让淳安永葆天蓝地净让淳安永葆天蓝地净、、山清水秀山清水秀!!


